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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及中国古代皇权，人们通常会习以为常地认为，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

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然而，我国古代皇权虽然总体上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但仍然会受到一

些因素的制约，正是这些制约性因素的存在，减少了君主专制下决策的失误。笔者通过对中

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相关史实的分析，从多个角度探寻皇权的制约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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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察制度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监察制

度的建设。秦汉时期负责监察的官职有御史大夫、刺史；隋唐时期中央机构为三

省六部，其中三省中的门下省就有审核和封驳的权力。封驳，顾名思义，就是驳

回皇帝的诏令或者旨意的权力；宋代的谏院制度；明朝的言官制度。 

贞观年间，唐太宗曾下发过一道旨意，大意是要求十八岁以下但是身强体

壮的男子去参军。这是唐初对外战争频繁、兵源不足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也是

当时的无奈之举。但是这道旨意下发到门下省后，时任门下省官员的魏征，毫不

犹豫地驳回了皇帝的旨意。唐太宗的旨意连续下发了四次，魏征也连续驳回了四

次。最后，唐太宗没有办法，被迫同意了魏征的意见，收回了自己的旨意。从魏

征驳回唐太宗的旨意一事可知，门下省对皇权还是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的。皇帝

的旨意要经过门下省同意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这是唐代限制皇权的重要举措，

这一制度在唐代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同样，明朝的言官，也是限制皇权的一道利器。明朝立国之初，明太祖就

设置了一套相对完备的言官体系，明朝的言官包括两部分：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

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受制于当时高压的政治环境，言官并没有过多地发挥出其

作用；明仁宗以后，言官制度逐渐发挥作用；土木之变后，言官地位更是节节上

升，最典型是嘉靖朝的海瑞和万历朝的雒于仁。明世宗嘉靖帝常年不理朝政，痴

迷于道教炼丹，海瑞直接给嘉靖帝上了一道《治安疏》，指出嘉靖帝的种种过失。

嘉靖帝看到奏折后及其震怒，却也只是将海瑞抓起来扔进大牢，而不敢杀掉海瑞，

等嘉靖帝去世后，隆庆帝即位，马上释放海瑞并采纳了海瑞的很多建议；万历年

间，雒于仁向明神宗上了一道《酒色财气疏》，直接指出明神宗三十年不上朝，

沉迷于酒色财气，万历帝想处罚他，但在内阁首辅申时行的劝阻下，也没过多计

较。正是明朝言官制度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君主过度集权带来的弊端，有

利于政治的清明，延续了明朝的国祚。 

二、法律制度 

提到中国古代皇权与法律的关系，可能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古代皇权高

于法律，皇帝的旨意就是法律。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在中国古代，皇权在

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法律制约的。 

唐高宗时期，当时两位守护陵墓的守墓人误砍了唐太宗陵前的两棵树。唐

高宗闻讯勃然大怒，准备处死两个守墓人，于是下令将案件交给时任大理寺丞的



狄仁杰审理。狄仁杰接手案件后，根据唐朝法律的规定，认为两位守墓人虽然有

罪，但罪不至死，应该从轻发落，所以反对唐高宗将守墓人处死的意见。唐高宗

认为守墓人砍树会让自己陷入不孝之地，因此坚持己见。狄仁杰劝道，国家的法

律制度是用来遵守的。如果法律朝令夕改，君主在天下人面前就没有诚信可言。

狄仁杰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迫使唐高宗收回了自己的旨意。 

无独有偶，唐玄宗开元年间，武强县县令裴景仙贪污受贿，向人索求财物

达五千匹绢帛，事情暴露后，畏罪逃亡，被抓捕。唐玄宗得知后十分震怒，召集

百官，要求当场处死。时任大理卿李朝隐反对这一做法。李朝隐上奏，裴景仙犯

的只是贪污腐败罪，根据唐朝法律罪不至死。唐玄宗不听，下令杖杀裴景仙，李

朝隐再次上疏，指出唐朝法律有“贪污”和“枉法”的划分。裴景仙只是收取贿

赂，属于“贪污”的范畴，并没有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利，达到“枉法”的地步，

如果把“贪污”罪都处以死刑，以后遇到“枉法”罪，又该怎么处理呢？李朝隐

还提出，上书不是为了救裴景仙，是要安守法律。唐玄宗考虑了一段时间后，还

是接受了李朝隐的意见。 

从唐高宗和唐玄宗的案例，不难发现，皇权还是会受到法律制约的。 

三、祖宗之法 

提及中国古代开国皇帝的遗训，最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汉高祖刘邦的“白

马之盟”，另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制定的《皇明祖训》。祖宗之法对后世皇帝而

言，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山峰。 

（1）白马之盟 

汉高祖晚年，为了巩固刘氏的天下，曾与自己的部下签订“白马之盟”。“白

马之盟”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只要刘氏天下存在，就给功臣们和他们的后代以

优待，世代享受特权；二是非刘氏不得称王；三是无功不得封侯。汉高祖去世后，

吕后要立母族的人为王，遭到了右丞相王陵的反对，吕后贬黜了王陵，强行封众

多吕氏为王，但吕后去世后，吕氏诸侯王即刻被废除，“白马之盟”被严格遵守

下来。 

西汉末年，王莽利用外戚的身份，夺取国家大权，后来建立新朝，但不久

新朝土崩瓦解，刘秀建立东汉，天下再次回归刘氏，而“白马之盟”再次被延续

下来。直到东汉末年，曹操被封为魏王，其子曹丕废掉汉献帝，“白马之盟”才

被完全破坏。 

两汉四百余年，“白马之盟”这个祖宗之法，除了以上特定的三个历史时期

外，其余时期都被两汉皇帝严格遵守。 

（2）《皇明祖训》 

明朝最著名的祖宗之法是明太祖颁布的《皇明祖训》。《皇明祖训》是明太

祖根据自己的治国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政策制度，要求后世子孙严格遵守。

《皇明祖训》里面提到一些重要内容：禁止设立宰相、规定 15 个不征之国、严

禁后宫干政等。 

提到禁止设立宰相，后代皇帝有感于政务的繁忙，通过变通的方式，设立

了内阁，但内阁始终不是正式的国家机关，没有法定的权力。自从明太祖废除宰

相制度以后，后世帝王再没人敢再设相。 

再如《皇明祖训》提到的十五个不征之国：朝鲜，越南，日本等。终明一

世，除了永乐时期，明成祖派兵讨伐越南，将越南短暂纳入版图以外，后世之君

都严格遵守了《皇明祖训》中不轻易对外用兵的训诫。 

还有《皇明祖训》中提到的严禁后宫干政，终明一世，后宫也没有出现像



吕后、武则天、慈禧一样权倾朝野的女政治家。 

从汉高祖的“白马之盟”和明太祖的《皇明祖训》，不难发现，祖宗之法不

可变的观念对后代帝王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四、封建神权 

 自汉代董仲舒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学说被汉武帝接受 

并上升为国家意志以来，历代帝王都深受神权的束缚。“君权神授”认为天子的

权力是上天给予的，这就为皇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天人感应”则认为，

如果天子不遵从上天的旨意，昏庸无道，不理朝政，上天将会降临灾异下来，以

示警戒。 

封建神权一方面神化了皇权，但另一方面也客观上限制了皇权。历史上，一

般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当时无法解决的自然现象，比如地震、天降陨石等，

官员们常常会以此为理由，对皇帝进行劝谏，要求皇帝改善统治，以顺应上天。

皇帝在碰到这些自然灾害或者自然现象后，通常会给自己下《罪己诏》，以示秉

承天意。 

最典型的就是明朝天启年间北京王恭厂发生的大爆炸。此时的皇帝明熹宗是

一代昏君，整日沉迷于木工，但面对这样的大事件，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来进

行反省，以示自己德行不恭，请求官员们给自己提意见和建议，以期平上天之怒。 

五、前朝的历史教训 

前朝的经验教训会影响下一个朝代的政策，同时也会约束下一个朝代皇帝

的思想和行为。 

秦末战争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汉初皇帝们吸取秦朝短命而亡的教训，

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主张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不滥用民力，不轻易用兵。汉

文帝有次想为自己修建一座露台，找人算一笔账，说修建露台需要大量资金，这

些资金大致相当于十户人家的财产。汉文帝一听，就放弃了修建露台的想法。 

无独有偶，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下旨修建洛阳宫。大臣张玄素听闻，立

刻上书反对。张玄素认为，隋朝的灭亡就是大兴土木，、滥用民力才导致的。隋

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还历历在目。如果现在修建洛阳宫，恐怕当今皇帝还不如隋炀

帝。唐太宗一时接受不了，质问张玄素，说自己不如隋炀帝，那与夏桀、商纣相

比怎么样？张玄素回答，如果宫殿修完，您就跟夏桀、商纣差不多了。唐太宗一

听，自觉理亏，立刻放弃了修宫殿的想法，事后还重赏了张玄素。 

秦朝和隋朝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无疑给了后世王朝统治者们以警醒。这

在客观上限制了皇权。 

 

综上，通过对汉朝、唐朝和明朝相关史实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

代皇权并不是绝对至高无上的，它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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